达市财办议〔2020〕47号


达州市财政局

关于达州市四届人大五次会议第252号建议

办理情况（A）的函

尊敬的彭鹏等代表：

    你们在市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建立农村闲置资产处置利用制度的建议》（第252号建议）收悉。现将办理情况函告如下：

一直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闲置资产的处置利用，特别是在撤乡并镇行政区域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工作中，对资产管理工作做了周密的安排部署，市财政局积极参与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资产管理工作，提出了具体工作措施。

一、关于“建立农村闲置资产处置利用制度。规范相关行为，提升政府资产使用效率”的相关情况 
2018年，市政府印发了《达州市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等三个文件》的通知，明确了国有资产处置范围、方式、程序等具体内容。在撤乡并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工作中，资产具体责任单位已对所属资产进行了清理，按照属地管辖原则，我

局将督促各县（市、区）根据当前清理情况，制定出台符合本行政区域的实际管理制度，规范资产处置与利用，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各县（市、区）将因地制宜，制定资产盘活计划，有效利用资产，发挥国有资产最大效益。 

二、关于“闲置资产的处置方式应当多种多样，价格应当公允。应当符合乡镇实际”的相关情况
对于闲置资产的处置方式，由资产管理单位厘清资产权属关系，属于国有资产的按国有资产管理制度进行处置，属于集体资产的按集体资产管理制度进行处置。根据资产闲置情况，结合市场需求，可采取公开出售、调拨、置换、出租、出让、报废等处置方式，处置收入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三、关于“闲置资产的处置应当与当前重点工作相适应等”相关情况 

各县（市、区）将按资产管理规定，牵头将部分闲置的办公用房，可调剂给乡镇文化站点、村级综合便民服务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等使用；为方便群众办事，有的乡镇撤销后相关办公楼等资产已作为保留办公场所或便民服务中心使用。

各县（市、区）在符合相关政策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闲置资产进行维护和改善，为乡镇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场地，如开办包装厂、制衣厂等；便于前期扶贫工作中经济作物的销售，可将部分闲置的中心学校改造为农产品集散地。       

最后，再次感谢你们对财政工作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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